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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扮愛國 資助亂港分子謀􀎠獨􀎡

據央視報道：2019年6月，香港修
例風波發生後，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發
現，境內有大量資金通過非法途徑流向
香港，用於支持反中亂港活動。在對這
些資金進行追蹤後，幕後金主李亨利逐
漸進入安全機關的視野。李亨利，原名
李滬祥，1955年出生於上海，在內地
經商。李亨利是典型的兩面人，他在與
政府官員接觸時極力表現出自己是愛國
商人，而在私底下，他卻毫不避諱自己
反華的思想。

資助反華勢力長達十年
雖然在內地經商，但李亨利頻繁到

境外參加各種反華活動，伺機搭識其中
的反華頭面人物。2009年，李亨利在
某西方大國參加一場反華活動時，遇到
了他仰慕已久的反華分子楊某某。

李亨利認為楊某某是與自己靈魂完
全契合的人，他們可以一起完成所謂共
同的政治抱負。李亨利當即向楊某某表
示，自己不僅可以對楊某某組織的反華
活動進行支持，也有實力對他進行金錢
上的資助。沒過多久，楊某某就聯繫了
李亨利。對於楊某某提出的 「捐款」 要
求，李隨即捐贈楊2000美元，這是李
和楊建立正式交往開始，至此以後長達
十年左右時間裏，單李亨利向楊某某捐
助的各類資金就達數十萬美元。

與「長毛」周永康沆瀣一氣
李亨利對於任何可以搞亂中國的機

會都不放過，他對香港的動向十分關
心，早在2001年就去香港參加反中活
動，並對這些活動進行捐贈。上海市國
家安全局幹警表示，2011年，反中亂
港分子 「長毛」 梁國雄，頻繁通過擾亂
立法會秩序的方式阻礙香港立法會正常
運作，也由此在香港的政治圈獲得一些
名氣。2011年的6月李亨利慕名前往香
港，與梁國雄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當
時他們就香港問題互相談了自己的一些
看法，一直交流到深夜。

2014年，香港 「佔中」 事件發生
後，李亨利增加與境外反華分子和反中
亂港分子聯繫的頻率，持續關注事件走
向。當時香港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挑頭
參與 「佔中」 活動，引起李亨利的注

意，在得知楊某某與周永康相識後，李
亨利主動提出想與周永康見面，當面表
達他對周永康的支持和讚許。這次見
面，李亨利想與周永康合影回去炫耀，
但又礙於自己長者的面子，於是讓他的
親戚在遠處偷偷拍下他與周永康見面的
場景。

在獲悉周永康即將前往歐洲某國參
與某反華論壇活動，並且接受培訓的時
候，李亨利當即表示願意為周永康支付
當次赴歐洲的出行費用。一天後李亨利
專門前往銅鑼灣的一家旅行社為周永康
購買赴歐洲的機票。

五百萬撮合黃之鋒和西方政客
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幹警說，當時李

亨利的企業經營不善，現金流非常緊
張，於是他動起了通過私刻印章制訂虛
假合同虛開增值稅發票，虛假提高公司
營收等方式，騙取國有銀行數以百萬計
的貸款。

李亨利回憶說， 「我貸款510萬，
通過地下匯兌，匯出去以後，我把它匯
到我的私人賬號。」 最終這筆錢部分流
向身在境外的楊某某手中。

李亨利為支持反中亂港不遺餘力、
傾其所有，在李亨利的支持下，境外反
華分子有了充裕的資金。在他們的操作
下，香港反對派代表團得以與某西方大
國高級官員直接見面。在李亨利的資助
下，境外反華分子楊某某多次將黃之
鋒、周永康、羅冠聰、張崑陽等反中亂
港分子引薦到境外，與該西方大國的反
華政客，甚至是高級政府官員會面，這
些反中亂港分子，編造中國壓迫人權，
香港警方暴力執法等所謂證據，污衊中

央政府涉港政策，勾結該西方大國反華
政客介入香港事務。

2018年，李亨利迎來自己的 「高
光」 時刻。在與楊某某在境外會面時，
偶然得知某西方大國正準備研究出台涉
港制裁法案，而楊某某有機會參與其
中。李亨利當即表示自己有很多想法也
想表達一下，隨後楊某某就借李亨利以
境內香港問題專家身份參與到這樣一次
閉門會議當中，西方反華議員在得知李
亨利長期在中國境內經商，並且熟悉香
港情況後，對他表示出了極大尊重。在
這次閉門會議中，某西方大國的參會人
員仔細詢問李亨利對法案的意見，李亨
利也盡自己所能為對方提出自己的一些
看法。

李亨利回憶說， 「他們談到保稅
庫，還有一個叫雙用物資這兩個條款，
大概是第5條第6條。後來他就跟人家介
紹我是上海外高橋的保稅區大王。我說
這兩條都是不現實的，後來果然發布出
來的沒有這兩條。」

危害國安被判囚11年
該西方大國採納李亨利的意見，炮

製其他更為惡毒的制裁條款。作為了解
中國情況的華人，李亨利在該西方大國
出台香港事務法案的過程中發揮極其惡
劣的作用。廣州市國家安全局幹警說，
一個華人提出這些建議，使該西方大國
對我們的打壓和遏制更具有殺傷力，這
是典型的漢奸行徑。

2019年11月，李亨利因資助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被國家安全機關逮捕。今
年4月2日，李亨利因資助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活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大公報訊】在第六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到來前夕，央視《焦點訪談》14日播出的節目中
起底雙面人李亨利資助境外反華分子楊某某多次將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張崑陽等反中亂港
分子引薦到境外，與該西方大國的反華政客，甚至是高級政府官員會面，這些反中亂港分子，編
造中國壓逼人權，香港警方暴力執法等所謂證據，污衊中央政府涉港政策，勾結該西方大國反華
政客介入香港事務，炮製惡毒制裁條款。

勾結西方反華勢力 炮製惡毒制裁中國條款
幕

後

金

主

極度崇洋媚外 明目張膽反華
【大公報訊】據央視報道：負責案

件的廣州市國家安全局幹警介紹，改革
開放初期，李亨利通過與境外人員合
作，利用改革開放的機遇，攫取了第一

桶金，李亨利公司也具備億級的規模。
生意上的成功並沒讓李亨利對國家

懷有感恩之心，上世紀80年代，李亨
利因引誘婦女賣淫和詐騙兩次被公安機
關處理，他對政府的怨恨和仇視開始滋
長。後來他逐步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崇
尚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完全西
化。用他自己的話說，只要是對中國不
利的事情，他都會不遺餘力地支持。

為了生意上避稅，李亨利早年入籍
伯利茲，但他對某西方大國極度崇拜，
平時都以該國華僑面貌示人。

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幹警介紹，一直
以來他身邊最親近的朋友和公司員工都
認為他是西方某國的身份，甚至他還要

求自己的妻子和兒子，在對外交往的
時候，也要說明自己是該國人員的身
份。

李亨利是典型的兩面人，他在
與政府官員接觸時極力表現出自己
是愛國商人，而在私底下，他卻毫
不避諱自己反華的思想。

每一年他還會組織自己的員
工，赴某國參加一些反華宣講活
動。他還會在回國後要求自己
的員工每人撰寫一份心得體
會，凡是沒有達到他要求和標
準的員工，都會受到他的無
端謾罵，有員工對此表示置
疑，甚至還差點丟了飯碗。

李亨利懺悔認罪：千萬不能這樣做
【大公報訊】據央視報道：2021

年4月2日，李亨利因資助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活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李
亨利在得知審判結果後悔恨的說， 「我
認罪認罰，千萬不能這樣做，你們一定
要知道這是違反國家安全規定的，不可
以這樣做。還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反對，
就是不可以反對自己的祖國，要愛自己
的祖國。」

對此，中國社科院大學法學院研究

生導師崔家國表示，在該案中，李亨利
主要是通過提供資金場所，給境外反華
分子予以支持，根據《刑法》規定，李
亨利行為構成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
動罪，該罪是性質極為嚴重一類犯
罪。

廣州市國家安全局幹警說，這是一
起吃中國飯砸中國碗的典型案件。李亨
利之流，出生在中國，生活在中國，生
意也在中國。他們利用中國的改革紅

利，賺取了大量錢財，但是他們將這些
錢財，用以資助境外反華勢力，支持反
中亂港。他們的行為給香港的社會政治
穩定和我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危
害。我們國家安全機關警告李亨利之
流，無論你是站在幕後的金主，還是站
在反華的前沿，只要你從事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或者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的活
動，我們國家安全機關絕不手軟毫不
留情，將依法予以嚴厲打擊。

•伯利茲籍在華商人，原名李滬祥，生於上海，利用改革開放的機遇攫
取了第一桶金。

•曾貸款510萬支持反中亂港，在充裕資金的操作下，香港反對派代表
團得以與某西方大國高級官員直接見面。

•幫助某西方大國，炮製對中國更為惡毒的制裁條款。

•2021年4月2日，李亨利因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被判處有期徒
刑11年。

背景：

亂港罪行： 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長期向在美敵對組織骨幹提供經
費，資助境外敵對組織和人員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支持 「反中亂港」 活動，配
合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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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地反間諜措施
2014年11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正式頒布實施。反間諜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
全面規範和保障反間諜工作的專門法律。實施反間諜法，顯著提高了人民群眾反
奸防諜的敵情意識。

2015年11月和2018年4月

「12339」受理公民和組織舉報電話以及互聯網舉報受理平台先後開通，廣大人
民群眾提供大量涉及間諜活動的可疑線索。

2019年4月15日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國家安全機關依據反間諜法有關規定，對一批做出重
大貢獻的舉報人進行表彰獎勵。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哪些是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本法所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指境

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的，或者境內組織、個人與境外
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下列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一）

•陰謀顛覆政
府，分裂國
家，推翻社
會主義制度
的

（二）

•參加間諜組
織或者接受
間諜組織及
其代理人的
任務的

（三）

• 竊 取 、 刺
探、收買、
非法提供國
家秘密的

（四）

• 策 動 、 勾
引、收買國
家工作人員
叛變的

（五）

•進行危害國
家安全的其
他破壞活動
的▲李亨利與政府官員接觸時極力表現出

自己是愛國商人，而在私底下，他卻毫
不避諱自己反華的思想。 視頻截圖

李亨利與亂港分子關係圖

▲李亨利（左）與周永康會面。
環球網

▲李亨利（左）與梁國雄會面密謀亂港
事宜。 環球網

2014年，
香港 「佔
中」事件發
生後，經楊某
某介紹，與反中亂
港分子周永康相
識，並支付周永康
赴歐洲出行費用。


